
编 制 说 明
一、工程名称：

2025 年乌兰镇供热设施设备更新升级项目

二、编制依据：

1.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及界面划分；

2.本工程执行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（GB 50500-2013）》、

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（GB50854-2013）》、《通用

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（GB50856-2013）》、《市政工程工程量计

算规范（GB50857-2013）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房屋修缮工程预算定额》

(2021)及有关文件编制；

3.税金执行《关于调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

通知》内建标[2019]113 号文件，税率为 9%；

4.与本工程有关的图集、规范、技术资料。

三、其他说明：

1.土方运距投标单位自行考虑，结算时不予调整；

2.建筑工人实名制暂不计取；

3.材料检验试验费暂不计取；

4.未尽事宜详见各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；

四、暂列金额：20万元（含税）。


